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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日常经营合同的公告（二）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铝能清新环

境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铝能清新”）于近日与包头铝业有限公司签署《包头铝业

有限公司 2×330MW热电厂烟气污染物治理（脱硫、脱硝、除尘、输灰）合同》。 

一、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双方   

甲方：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乙方：北京铝能清新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包头分公司 

（二）项目名称：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2×330MW 热电厂烟气污染物治理（脱硫、脱硝、除尘、输灰）

项目 

（三）项目范围： 

乙方拥有投资权、运营维护，管理脱硫、脱硝、除尘、输灰设施并拥有其所有

权（不包括土地）。乙方为甲方提供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服务并获取合同约定

的服务费，同时负责本项目的运行、维护、检修和日常管理。该项目合同期限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计算且合同期限与项目所在的发电设施运营期限相同。机组年利

用小时数以 8,215 小时作为基础小时数，合同服务费基础单价为 0.01902 元/KWh，该

价格按机组实际运行情况进行调整。 

（四）合同结算原则和支付方法： 

合同服务费=合同服务基础单价×机组供电电量+合同服务基础单价×增加的机

组供热折算电量 

本合同服务费的结算方式为：甲方每月向乙方支付扣除乙方使用的水、电、气、暖



消耗费用后的服务费用。甲方当月支付上月服务费。双方结算周期按月结算。 

（五）合同生效：本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各自公章之日起

生效。现合同已正式生效。 

（六）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执行。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包头铝业有限公司 

公司住所：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河区毛其来  

法定代表人：柴永成 

注册资本：166,898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铝、铝合金及其加工产品、热能、

炭素制品的生产销售；机电产品、五金交电、化工产品（危险品除外）的销售；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

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产品及技术除

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废黑色、有色金属的回收；润滑油的销售；

工业炉窑砌筑及维修；铝、碳素相关设备配件及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发、制造、修理、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2015年度，公司未与交易对方发生类似业务。  

3、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分析：交易对方履约能力良好。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合同签署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按机组年基础小时数 8,215 小时

及合同服务费基础单价为 0.01902 元/KWh 计算，年收入合计约人民币 7,900 万元左

右，此数据为预估值，最终数据以实际发电情况为准。 

2、合同的履行将使公司运营规模进一步扩大，项目投产后主营业务实现阶梯式增

长，长期稳定的盈利模式进一步强化。  

3、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甲方形

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系运营项目合同，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包头铝业有限公司2×330MW热电厂烟气污染物治理（脱硫、脱硝、除尘、输灰）

合同》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六年八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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